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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商业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资金

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天津市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

政策，加快推动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规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

后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“后补助资金”）的管理与使用，落实

《天津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后补助办法》（津科规〔2023〕3

号）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后补助资金，是指天津市科技局每年按

照开展技术转移、促进成果转化的成效，对技术转移机构给予的

补助。

第三条 后补助资金管理遵循“公开透明、绩效导向、专款

专用、权责明确”的原则，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，确保资金安全、

规范、高效使用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第四条 科研成果转化中心是后补助资金的归口管理部门，

具体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后补助资金申报材料的整理、上交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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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负责后补助资金的日常管理，受理资金使用申请，组

织材料审核及评审；

（三）拟定后补助资金分配方案；

（四）跟踪监督后补助资金使用进度，开展绩效评价。

第三章 资金使用与管理

第五条 后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学校技术转移、成果转化有关

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成果转化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；

（二）支持具有较高转化价值成果的后续研发和转化落地；

（三）组织本校教师参加技术经理人培训；

（四）组织成果转化政策培训；

（五）举办成果供需对接活动；

（六）推进市场化合作机制；

（七）宣传报道成果转化优秀案例，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誉

度。

第六条 学校定期对后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

虚报、冒领、挪用后补助资金等违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学校将追

回全部资金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；情节严重的，

移交纪检监察部门或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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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 则

第七条 本办法如有与国家新出台的法律、法规相抵触的，

按国家法律、法规执行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科研成果转化中心负

责解释。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科研成果转化中心

2025 年 12 月 11 日


